
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2021 年
市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

市人大常委会：

2021 年市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已经市政府第十四届

137 次常务会议和市委十一届第 220 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审议

通过，现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附件：1.2021 年市直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

2.2021 年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

3.2021 年湛江奋勇高新区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

湛江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12 月 28 日

湛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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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市直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

一、2021 年市直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意见

市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 2,922,163 万元调整为

3,230,027 万元，调增 307,865 万元。相应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由 2,922,163 万元调整为 3,230,027 万元，调增 307,865 万元，

调整后收支平衡。

（一）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调整情况（详见附件 1-1）。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 2,922,163 万元调整为 3,230,027 万

元，调增 307,86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减 21,666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调增 241,228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调增 4,123

万元，调入资金调减 70,489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增

154,66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调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666 万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未达预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 586,016 万元调

整为 564,350 万元，调减 21,666 万元,同比增长 1.1%，其中：税

收收入由 394,830 万元调整为 385,300 万元，调减 9,530 万元，

调整后同比增长 11.2%，占比 68.3%；非税收入由 191,186 万元

调整为 179,050 万元，调减 12,136 万元，同比下降 15.5%，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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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2.调增上级补助收入 241,228 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由 1,425,128 万元调整为 1,666,356 万元，调

增 241,228 万元。具体调整情况为：预算执行中，省增加下达转

移支付资金 241,228 万元（含转下达县（市、区）126,707 万元），

其中：临时救助补助资金 183,000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奖补资金 23,054 万元，阶段性财力补助资金 9,500 万元，革命

老区和原中央苏区专项补助增量资金 5,000 万元，边境地区转移

支付资金 214 万元，2020 年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评价激励资金

2,000 万元，2021 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 7,918 万元，2021

年农村综合改革资金（农垦办社会职能改革）3,642 万元，部分

地区财力补助资金 6,900 万元。

3.调增下级上解收入 4,123 万元。

下级上解收入由76,000万元调整为80,123万元，调增4,123

万元，其中：一是各县（市、区）上解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中

经费基数 4,037 万元；二是各县（市、区）上解采购 2021 年广

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驻点运维服务费 24 万元；三是各县（市、

区）上解国防领域相关支出 62 万元。

4.调减调入资金 70,489 万元。

调入资金由 394,162 万元调整为 323,673 万元，调减 70,489

万元，其中：一是由于土地出让收入短收，减少土地出让收入调

入 189,515 万元；二是将政府性基金市级结余资金 105,71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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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三是增加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 1,808 万；四是增加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费调入 11,500 万元。

5.调增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4,669 万元。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由 290,449 万元调整为 445,118 万

元，调增 154,669 万元，主要原因是为弥补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短收和减少土地出让收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带来的财政收支缺

口，增加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调整情况（详见附件 1-2、1-3）。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由 2,922,163 万元调整为 3,230,027 万

元，调增 307,865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转下达县（市、区）转移支付资金 126,707 元。

2.调增安排项目支出 144,050 万元，其中：

（1）按照中央、省政策规定安排的民生项目 8,641 万元；

（2）上解支出 40,062 万元；

（3）政府长期支出责任 12,667 万元；

（4）其他项目 82,680 万元。

3.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9,918 万元。

4.根据项目支出进度等调减年初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

72,810 万元。

二、2021 年市直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意见

市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由 2,847,309 万元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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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366 万元，调减 796,943 万元。相应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

出由 2,847,309 万元调整为 2,050,366 万元，调减 796,943 万元，

调整后收支平衡。

（一）政府性基金总收入调整情况（详见附件 1-4）。

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由 2,847,309 万元调整为 2,050,366

万元，调减 796,943 万元。具体情况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由 1,569,300 万元调整 772,357 万元，

调减 796,943 万元。其中：一是土地出让收入受房地产市场调控

影响未达预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

入由 1,498,000 万元调整为 679,358 万元，调减 818,642 万元；

二是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由 2,000 万元调整为 642 万元，调减

1,358 万元；三是港口建设费收入由 2,000 万元调整为 2 万元，

调减 1,998 万元；四是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由 50,000 万元

调整为 73,000 万元，调增 23,000 万元；五是污水处理费收入由

14,000 万元调整为 15,743 万元，调增 1,743 万元；六是彩票公

益金收入由 3,270 万元调整为 3,600 万元，调增 330 万元；七是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收入由 30 万元调整为

12 万元，调减 18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总支出调整情况（详见附件 1-5、1-6）。

政府性基金总支出由 2,847,309 万元调整为 2,050,366 万

元，调减 796,943 万元，其中：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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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支出由 1,498,000 万元调整为 679,358 万元，调减 818,642 万

元；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项目支出由 2,000 万元调整为

642 万元，调减 1,358 万元；

3.港口建设费收入安排的项目支出由 2,000 万元调整为 2 万

元，调减 1,998 万元；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安排的项目支出由 50,000 万元

调整为 73,000 万元，调增 23,000 万元；

5.污水处理费安排的项目支出由 14,000 万元调整为 15,743

万元，调增 1,743 万元；

6.彩票公益金安排的项目支出由 3,270 万元调整为 3,600 万

元，调增 330 万元；

7.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安排的项目支

出由 30 万元调整为 12 万元，调减 18 万元；

8.调增政府性基金上级结余资金调出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用

于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5,718 万元；

9.根据政府性基金结余资金调出资金情况调减年终结余资

金 105,718 万元。

三、2021 年市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调整意见（详见附件 1-7）

2021 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市新增政府债券额度 1,610,000 万

元，其中：一般债券 200,000 万元、专项债券 1,410,000 万元。

经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54 次会议审议通过，安排市直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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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政府债券额度 357,2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82,000 万元，

专项债券 275,200 万元。

为加快债券资金支出进度，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拟结合

债券资金安排项目的实施进度对部分项目进行调整。在 2021 年

市直新增地方专项债券额度 275,200 万元不变的情况下，于 11

月报市政府批准（综一 B21540），将湛江市公共卫生医院 4,500

万元和湛江市第二中医医院住院综合大楼和门诊大楼建设项目

1,000 万元，合计 5,500 万元调整安排给急需的湛江中心人民医

院发热门诊规范化建设项目使用。

四、2021 年市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意见

市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由 6,154 万元调整为 12,182

万元，调增 6,028 万元。相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由 6,154

万元调增为 12,182 万元，调增 6,028 万元，调增后收支平衡。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调整情况（详见附件 1-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由 6,154 万元调整为 12,182 万元，

调增 6,028 万元。其中：利润收入减少 99 万元，股利、股息收

入增加 55 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加 6,072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1.调减利润收入 99 万元。其中：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调增 132 万元；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调减 95 万元；

市金叶贸易公司调增 83 万元；湛江金海粮油有限公司调减 20 万

元；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调减 1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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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增股利、股息收入 55 万元。主要是广东湛江航运集团

有限公司增加股利收入 55 万元；

3.调增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072 万元。主要是湛江

开发区新月发展有限公司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6,072 万元。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调整情况（详见附件 1-1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由 6,154 万元调整为 12,182 万元，

调增 6,028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调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946 万元。

一是根据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关于龙潮路以北 288 亩地块

涉及征用文保南村 182.189 亩土地历史遗留及清场问题的会议纪

要》（〔2021〕211 号）精神，安排文保南村 182.189 亩土地清

场包干费用 4,480 万元；

二是根据市政府批示（办文编号：综二 C21280）及《湛江市

市直土地储备和出让工作专班第二十九次会议纪要》精神，安排

龙潮路北 288 亩土地清场的相关费用 106 万元；

三是调减“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268 万元；

四是安排水上运动中心项目已过户三块土地作价入股兴晟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补回价款 403 万元；

五是安排其他解决历史遗留及改革成本支出 225 万元。

2.调增调出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808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增 6,028 万元，按 30%的比例调入

一般公共预算相应增加调出资金 1,80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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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减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726 万元。

减少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本金注入 726 万

元。

五、2021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意见

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已省级统筹，

根据《关于调整 2021 年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

省级统筹基金预算的通知》（粤社保函〔2021〕287 号）精神，省

社保局已会省财政厅进行以上险种预算调整。

因省属单位机关养老保险属地核算、稳岗补贴标准调整、新

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用上解等原因，2021 年市级统筹社会保险基

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基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失

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由 1,284,427 万元调整为 1,388,986 万

元，调增 104,559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由 1,194,013

万元调整为 1,406,859 万元，调增 212,846 万元；本年收支结余

由 90,414 万元调整为-17,873 万元，调减 108,287 万元。具体如

下：

（一）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调整情况（详见附

件 1-12）。

1.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由 98,506 万元调

整为 218,472 万元，调增 119,966 万元。

（1）基础养老保险费收入由 47,442 万元调整为 92,74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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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调增 45,304 万元。原因是根据省要求，把省属非驻穗机关

事业单位收支纳入预算，一是省属非驻穗单位当年征收调增

26,993 万元；二是根据省属非驻穗清算报告，补记以前年度省级

财政应承担的缴费，调增 18,311 万元；

（2）财政补贴收入由 48,361 万元调整为 45,561 万元，调

减 2,800 万元，原因是根据实际财政补贴收入执行的情况予以调

减；

（3）利息收入由 698 万元调整为 413 万元，调减 285 万元，

主要是根据实际发生情况调整；

（4）转移收入由 2,000 万元调整为 3,566 万元，调增 1,566

万元，原因是 2021 年部队转移、跨统筹区转移以及 2014 年 10

月前企业养老转机关养老保险办理人数较多；

（5）其他收入由 5 万元调整为 3,200 万元，调增 3,195 万

元，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原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工作人员已缴

企业养老保险费退费；

（6）上级补助收入由零调整为 72,986 万元，调增 72,986

万元，原因是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纳入预算，一是省属

非驻穗单位机关养老保险待遇需求 29,151 万元；二是根据省属

非驻穗清算报告，调增上级补助收入 43,835 万元。

2.支出由 82,833 万元调整为 217,729 万元，调增 134,896

万元。

（1）基本养老金支出由 82,772 万元调整为 175,9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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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增 93,143 万元，原因是根据省要求，把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

单位收支纳入预算，一是结合省属非驻穗单位当年待遇支出调增

30,997 万元；二是根据省属非驻穗清算报告，需要补记以前年度

省级财政已承担的待遇支出，调增 62,146 万元；

（2）转移支出由 61 万元调整为 799 万元，调增 738 万元，

主要是根据实际发生情况调整；

（3）上解上级支出由零调整为 41,014 万元，调增 41,014

万元，原因是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纳入预算后，一是上

解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保险费 16,463 万元；二是根据省属

非驻穗清算报告，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清算资金调增 24,551

万元。

（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调整情况（详见附件

1-13）。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由 224,030 万元调整为

223,552 万元，调减 478 万元。其中：其他支出由 478 万元调整

为零，调减 478 万元，主要是根据实际发生情况进行调整。

（三）失业保险基金调整情况（详见附件 1-14）。

1.失业保险基金收入由 13,153 万元调整为 14,151 万元，调

增 998 万元。

（1）失业保险费收入由 10,305 万元调整为 11,800 万元，

调增 1,495 万元，主要是根据实际发生情况进行调整;

（2）利息收入由 1,776 万元调整为 1,279 万元，调减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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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主要是根据实际发生情况进行调整。

2.支出由 12,342 万元调整为 14,590 万元，调增 2,248 万元。

（1）失业保险金支出由 4,274 万元调整为 6,060 万元，调

增 1,786 万元，原因是根据 2021 年实际申报待遇的人数和实际

发放情况进行调增；

（2）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由 985 万元调整为 1,357 万元，

调增 372 万元，原因是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到人数变动等原因进

行调整；

（3）丧葬补助金和职业介绍补贴支出由 30 万元调整为 59

万元，调增 29 万元，主要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增；

（4）稳定岗位补贴支出由 4,000 万元调整为 2,000 万元，

调减 2,000 万元。原因是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延续实施稳岗扩围政策的通知》（粤人社发〔2021〕28 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广东

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转发关于

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粤人社函

〔2021〕167 号）精神，2021 年稳岗补贴发放标准比 2020 年分

别降低了 20%（大型企业）、40%（中小微企业）。因此 2021 年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发放资金较上一年减少。据统计，全年申请企

业约 3000 家，预计全年发放稳岗补贴 2,000 万元；

（5）其他费用支出由895万元调整为2,477万元，调增1,582

万元。原因是根据《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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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7 省（市）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粤人社发〔2013〕13 号）规定，预测 2021 年发放社保补贴、

岗位补贴、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增加 1,582 万元；

（6）其他支出由 1,881 万元调整为 2,361 万元，调增 480

万元。原因是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发展

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征兵

办公室转发关于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

（粤人社函〔2021〕167 号）精神，失业补助金政策延续执行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预测全年失业补助金增加 480 万元。

（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调整情况（详

见附件 1-15）。

1.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收入由 351,789 万

元调整为 384,530 万元，调增 32,741 万元。

（1）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由 344,071 万元调整为 375,000

万元，调增 30,929 万元。原因是根据《关于公布湛江市 2021 社

会保险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限和下限的通知》（湛人社

〔2021〕149 号），从 2021 年 7 月起，调整职工医疗的缴费上下

限，影响下半年征收，结合当前征收情况，调增收入 30,929 万

元;

（2）财政补贴收入由 3,531 万元调整为 4,848 万元，调增

1,317 万元。原因是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新冠病毒疫苗

及接种费用省级财政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粤财社〔202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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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精神，各级财政按规定对 2021 年疫苗进行专项补助;

（3）其他收入由 322 万元调整为 817 万元，调增 495 万元。

主要是 2021 年医院退回违规款，以及退回以往年度按病种分值

清算款，调增其他收入 495 万元。

2.支出由 337,124 万元调整为 369,067 万元，调增 31,943

万元。

（1）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由 300,193 万元调整为 321,166

万元，调增 20,973 万元。原因是门诊费用支出中社保卡划拨按

缴费基数比例增长调增 10%，参保人数也增长 6%，预测全年发生

数 14.5 亿元，因此调增 20,973 万元;

（2）上解上级支出由零调整为 10,970 万元，调增 10,970

万元。原因是根据《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用预算专项资金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医

保发〔2021〕8 号）要求，湛江市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用专项

资金按省核定金额上解至省财政专户。

（五）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调整情况（详见附件

1-16）。

1.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由 566,725 万元调整为

579,726 万元，调增 13,001 万元。

（1）利息收入由 8,810 万元调整为 7,602 万元，调减 1,208

万元，主要是根据实际发生情况进行调整；

（2）财政补贴收入由 374,100 万元调整为 384,294 万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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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10,194 万元。原因是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新冠病毒

疫苗及接种费用省级财政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粤财社〔2021〕

160 号）要求，各级财政对 2021 年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用进行

专项补助；

（3）其他收入由 3,216 万元调整为 7,230 万元，调增 4,014

万元，主要是 2021 年医院退回违规使用医保资金和错领多领待

遇。

2.支出由 537,684 万元调整为 651,630 万元，调增 113,946

万元。

（1）大病保险支出由 87,720 万元调整为 116,642 万元，调

增 28,922 万元。原因是 2021 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招投标参保人

大约 641.2 万人，人均筹资标准 96 元/年，扣除需预留的周转金

及补划拨 2020 年预留的 10%周转金，预测大病保险支出全年发生

数 116,642 万元，故调增大病保险支出 28,922 万元；

（2）其他支出由 11 万元调整为 111 万元，调增 100 万元，

原因是 2021 年医院清算结算补差以及退以往年度重收多收社保

费；

（3）上解上级支出由零调整为 84,924 万元，调增 84,924

万元。原因是根据《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用预算专项资金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医

保发〔2021〕8 号）要求，湛江市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用专项

资金按省核定金额上解至省财政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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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2021 年市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表（第三次

预算调整）

1-2. 2021 年市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第三次

预算调整）

1-3. 2021 年市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调整明细表

（第三次预算调整）

1-4. 2021 年市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第三次预

算调整）

1-5. 2021 年市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第三次预

算调整）

1-6. 2021 年市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明细表（第三

次预算调整）

1-7. 2021 年市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项目调整表（第

三次预算调整）

1-8. 2021 年市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调整表

1-9. 2021 年市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表

1-10.2021 年市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1-11.2021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调整总表

1-12.2021 年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收支预算调整表

1-13.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算调

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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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021 年失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调整表

1-15.2021 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收

支预算调整表

1-16.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算调

整表

1-17.2021 年基本养老保险基础资料预算调整表

1-18.2021 年基本医疗保险基础资料预算调整表

1-19.2021 年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基础资料预算调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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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次
预算调整方案

一、2021 年湛江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意见

2021年湛江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229,024万元调整

为 236,024 万元，调增 7,00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由

229,024 万元调整为 236,024 万元，调增 7,000 万元。收支平衡。

（一）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调整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 229,024 万元调整为 236,024 万元，

调增 7,000 万元。其中：调增调入资金 7,000 万元。

调入资金由零调整为 7,000 万元，调增 7,000 万元，主要是

社保基金户归垫以前年度国库代垫退休人员工资。

（二）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调整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由 229,024 万元调整为 236,024 万元，

调增 7,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调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03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 198,845 万元调整为 203,448 万元，调

增 4,603 万元。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情况，结合财政支出进

度情况，相应调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03 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及预留运转经费调增 5,358 万元；



70

（2）上级政策明确安排项目支出调增 2,524 万元；

（3）保民生相关支出调增 731 万元；

（4）其他项目安排支出调增 1,348 万元；

（5）全区清还债务资金调增 925 万元；

（6）根据项目支出进度等调减年初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

6,283 万元。

2.调增上解支出 1,397 万元。

上解支出由 28,758 万元调整为 30,155 万元，调增 1,397 万

元，主要是据收入预期调增体制分成上解。

3.调增债务还本支出 1,000 万元。

二、2021 年湛江经开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意见

2021 年湛江经开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340,818 万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340,818 万元，预算总收支不变，其中：

（一）为加快预算支出进度，在 2021 年湛江经开区政府性

基金收支预算 340,818 万元不变的情况下，调减部分支出缓慢的

项目支出，调增社会经济发展亟需资金支持的部分项目支出（调

整明细详见附件 2-6）。

（二）为加快债券资金支出进度，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

拟结合债券资金安排项目实施进度对部门项目进行调整。在 2021

年湛江经开区新增地方专项债券额度 160,000 万元不变的情况

下，将东海岛第二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000 万元调整安排给急

需的东海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使用。



71

附件：2-1.2021 年湛江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表（第

三次预算调整）

2-2.2021 年湛江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第

三次预算调整）

2-3.2021 年湛江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调整表

（第三次预算调整）

2-4.2021 年湛江经开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第三

次预算调整）

2-5.2021 年湛江经开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第三

次预算调整）

2-6.2021 年湛江经开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项目调整表

（第三次预算调整）

2-7.2021 年湛江经开区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安排项

目明细表（第三次预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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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湛江奋勇高新区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

一、2021 年奋勇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意见

2021年奋勇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3,627万元调整为

2,894 万元，调减 733 万元。相应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由 3,627

万元调整为 2,894 万元，调减 733 万元，收支平衡。

（一）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调整情况（详见附件 3-1）

2021年奋勇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3,627万元调整为

2,894 万元，调减 73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减 75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调增 17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调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50 万元。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50 万元调整为 1,900 万元，调减

750 万元，同比增长 30.58%。具体调整情况为：

税收收入全年预计完成 1,350 万元，比年初预算调减 300 万

元，同比增长 48.68%。调减原因是受减税降费政策、新冠肺炎疫

情及土地报批减少等影响，导致耕地占用税大幅减少，土地出让

减少导致契税减少等，税收增收困难，再加上奋勇高新区工业园

处于起步阶段,入园企业税收处于优惠期和抵扣期,税收增长乏

力。

非税收入全年预计完成 550 万元，比年初预算调减 4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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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0.55%。调减原因是奋勇高新区国有土地管理工作处于

清理回收阶段，经营管理调整中，正在重新整合定价出租。

2.调增上年结余收入 17 万元。

上年结余收入由 180 万元调整为 197 万元，调增 17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调整情况（详见附件 3-2）。

根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调整情况，相应调减一般公共预算

总支出，由 3,627 万元调整为 2,894 万元，调减 733 万元，具体

分别为：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由 2,137 万元调整为 1,691 万元，调减

446 万元，主要是根据支出进度调减培训费、公车购置费等一般

性支出及部分项目经费；

2.公共安全支出由 10 万元调整为 2 万元，调减 8 万元；

3.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由 415 万元调整为 408 万元，调减 7

万元；

4.卫生健康支出由 139 万元调整为 119 万元，调减 20 万元；

5.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由 35 万元调整为 11 万元，调减

24 万元；

6.预备费由 100 万元调整为 0 万元，调减 100 万元；

7.债务还本支出由 128 万元调整为 0 万元，调减 128 万元，

主要是收到上级下达再融资债券资金，调减本级支出安排。

二、2021 年奋勇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意见

2021 年奋勇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由 57,178 万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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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为 56,193 万元，调减 985 万元。相应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由 57,178 万元调整为 56,193 万元，调减 985 万元，收支平衡。

（一）调减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85 万元（详见附件 3-3）。

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由 57,178 万元调整为 56,193 万

元，调减 985 万元，主要是：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由 14,910

万元调整为 13,925 万元，调减 985 万元。

（二）调减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985 万元（详见附件 3-4）。

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由 57,178 万元调整为 56,193 万

元，调减 985 万元，分别为：

1.城乡社区支出由 12,966 万元调减为 8,929 万元，调减

4,037 万元，主要是根据工业园区项目的建设计划和进度调整，

且部分项目争取到债券资金或上级专项补助，调减本级支出安

排;

2.债务付息支出由 1,891 万元调整为 1,196 万元，调减 695

万元，主要是调减 2021 年发行新增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3.债务发行费用由 110 万元调整为 55 万元，调减 55 万元，

主要是调减 2021 年发行新增专项债券发行费用；

4.年终结余由 12 万元调整为 4,012 万元，调增 4,000 万元，

主要是根据工业园区项目的建设计划和进度情况，部分项目支出

调整到 2022 年预算安排用于重点项目土地报批和征拆补偿，本

年支出减少导致结余增加；

5.债务还本支出由 198 万元调整为 0 万元，调减 19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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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收到上级下达再融资债券资金，调减本级支出安排。

附件：3-1.2021年奋勇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表（第三

次预算调整）

3-2.2021年奋勇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表（第三

次预算调整）

3-3.2021年奋勇高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调整表（第三

次预算调整）

3-4.2021年奋勇高新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调整表（第三

次预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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